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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四日，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議決，建議本公司採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
劃（「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目的是認可及獎勵若干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的增
長及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並為本集團的持續運營及發展，對其作出激勵，以挽留相
關人才，以及為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吸引合適的人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條
款將載於本公司將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寄發的通函（「通函」）。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將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第十七章項下的股份計劃。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採納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
作實：(i)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採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權
董事會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之條款及條件授出其項下的獎勵（「獎勵」），以及
配發、發行及處置所授出獎勵所涉及的股份；及(ii)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根據受
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之條款及條件所授出獎勵所涉及將予配發及發行之新股份上市
及買賣。

因此，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須待股東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上尋求批准後方可作實。載有（其中包括）(i)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進一步詳
情；及(ii)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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